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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动态 

（一）银保监会：银行不得利用低价方式开展不正当竞争 

银保监会官网消息，为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质效，改善人民群众金融消费体验，银保监会起草了《关于规范银行

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提出，银行不得利用低价方式开展不正当竞争，

并且鼓励银行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实施差异化定价。 

银行市场调节价服务是指银行提供的非政府指导价或非政府定价的服

务。服务项目分为支付结算类、代理业务类、风险承担类、金融交易类、

管理咨询类等，包括支付结算、电子银行、银行卡、理财、代理、托管、

担保及承诺、贸易金融、金融市场交易、管理及咨询等。 

《意见》提出，银行要强化定价约束，对于融资类业务，不得未提供

实质性服务而收取费用；不得在设置价格区间时，过度扩大区间上下限间

隔，规避价格管理要求；不得在基于外部成本定价时，收取显著高于外部

服务价格标准的费用；不得对服务项目重复收取费用，或以降价为由降低

服务质量或数量。 

针对特定群体，《意见》指出，要鼓励银行优化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

定群体的账户管理、存取款、支付汇划等基础银行服务，结合自身经营策

略给予适当减免优惠。对于账户管理及维护等服务项目，鼓励结合客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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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活跃度予以减免。银行要确保客户知悉本行对特定群体的服务价格减

免优惠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针对小微市场主体，《意见》提出，鼓励银行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等实施差异化定价，合理制定和调整服务项目价格，结合自身经营策略划

分客户群体，给予适当减免优惠。 

（银保监会网站） 

点评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旨在防止利用市场地位差异不规范定价，保护企业和人民群众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意见》的出台，对于支持银行自主确定市场调

节价服务项目的定价策略和调价时机，合理测算各项服务成本，综合考虑

资源投入、风险承担以及地区差异等因素，确保服务质量不降低和业务经

营可持续具有积极意义。 

（二）银保监会：开展银行机构“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 

11月 24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深入做好银行机构

“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发布。 

当前银行业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复杂严峻，就近期暴露的矛盾和问题，

《通知》明确指出，有的银行落实国家宏观政策不力，有的银行授信管理

领域问题屡查屡犯，有的银行监管套利手段花样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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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继日前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个别商业银行与企业客

户因存单质押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发生纠纷予以回应后，《通知》特别就此事

所反映出的行业问题进行强调。 

《通知》指出，近期发生的存单质押票据业务、个人信息安全等风险

事件，社会影响恶劣，损害了银行业的整体声誉，暴露了相关银行风险合

规意识淡薄、业务潜在风险评估不足、核心管理制度与控制措施缺失、内

部员工道德风险突出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通知》提出，银行机构亟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

快弥补管理缺陷和漏洞，从根本上扭转重效益轻合规、内控要求为业务发

展让路的局面。 

（证监会网站） 

点评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深入做好银行机构“内控合规管

理建设年”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于聚焦重点领域、瞄准薄弱环节，强化整

治、补齐短板，狠抓内控合规管理与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服务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具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人民银行：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 

2021年 10月 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

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21〕259号）》，从支付受理终端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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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商户管理、收单业务监测三个方面入手，对收单机构和清算结构提出

了一系列的管理要求。与此同时，条码支付也被纳入监管，对个人收款条

码的使用规范做出具体规定，并将于 2022年 3月 1日起施行。 

《通知》对收款条码管理进行了说明，对于个人或特约商户等收款人

生成的，用于付款人识读并发起支付指令的收款条码，应有效区分个人和

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防范收款条码被出租、出借、出售

或用于违法违规活动。对于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收款

服务机构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其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 

《通知》还对远程非面对面收款进行了说明。条码支付收款服务机构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对于

通过截屏、下载等方式保存的个人动态收款条码，应当参照执行个人静态

收款条码有关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点评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银

发〔2021〕259号）》，将有助于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充分保障消费

者知情权，减少相关纠纷和投诉，提高对个人经营者和小微商户的收单服

务质量。 

二、观点聚焦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0162


